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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106 年國民小學學生暑期體驗學習營錄取繳費作業說明 

一、 活動錄取說明 

(一) 報名方式：各營隊活動一律採網路註冊報名(網址：http://holiday.tp.edu.tw)，

第一階段開放各營隊報名，第二階段開放未額滿營隊報名。 

(二) 報名對象 

  1.臺北市 105 學年度就讀各公私立國小學生 

報名身分類別包含一般生及需積極關懷生，各營隊依據活動內涵與性質規劃招收不

同年級範圍學生，各校學生以 105 學年度就讀年級報名相關營隊。 

   2.新北市及基隆市 105 學年度就讀各公私立國小學生 

     各營隊每梯次外加 5%(小數點四捨五入)一般生名額予新北市、基隆市各公私立國小

學生報名參加，各校學生以 105 學年度就讀年級報名相關營隊。 

(三) 第一、二階段報名時間 

1. 第一階段（所有營隊）：106 年 4 月 12 日（三）上午 10 時起至 4 月 18 日（二）中

午 12 時止。 

2. 第二階段（未額滿營隊）：106 年 5 月 5 日（五）上午 10 時起至 5 月 11 日（四）

中午 12 時止。 

(四) 錄取方式 

第一、二階段報名截止當天下午 1 時進行抽籤，由報名網站系統依據各營隊錄取

名額，分別以電腦亂數方式隨機抽籤錄取。 

(五) 錄取公告與通知 

1. 第一、二階段分別於106 年 4月 18日(二)及 5月 11日(四)報名截止當天下午 2時，

於報名網站公告錄取名單，並以電子郵件及簡訊通知。 

2. 錄取名單對外公告時不區分縣市及身分別，各營隊承辦學校並分別於 106 年 4 月

19 日（三）及 5 月 12 日(五)上午 10 時，在學校網站公告承辦活動第一、二階段

錄取名單。 

3. 第二階段錄取名單公告後，報名網站系統將依未錄取者之抽籤順序，提供營隊承辦

學校候補名單，以供後續聯繫。 

4. 第二階段未額滿營隊名單於 106 年 5 月 25 日(四)上午 10 時公告於報名網站，學生

有意參加者，家長得逕向承辦學校洽詢報名事宜。 

二、繳費期限 

階段 各階段繳費期限 

第一階段 
1.106 年 4 月 19 日（三）至 4 月 25 日（二）。 

2.ATM 轉帳或臨櫃繳費請務必於繳費截止日當天下午 3 時 30 分前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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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段 各階段繳費期限 

第二階段 
1.106 年 5 月 12 日（五）至 5 月 16 日（二）。 

2.ATM 轉帳或臨櫃繳費請務必於繳費截止日當天下午 3 時 30 分前完成。 

第三階段 

1. 提供第二階段繳費截止後獲候補錄取者繳費，期限自 106 年 5 月 25 日

（四）至 6 月 20 日（二）。 

2. ATM 轉帳或臨櫃繳費請務必於繳費截止日當天下午 3 時 30 分前完成。 

3. 逾繳費期限始獲候補錄取者，繳費方式及時限則由營隊承辦學校自訂。 

三、錄取繳費方式 

(一) 下載資料 

1. 錄取名單公告後，家長應至報名網站(網址：http://holiday.tp.edu.tw)下載列印

「繳費三聯單」及「家長同意書」，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繳費與同意書送繳作業。 

2. 報名網站之繳費三聯單限第三階段繳費期限截止前下載，列印時如條碼超出頁面，

請將版面縮小至 90%以下重新列印；逾第三階段繳費期限錄取者，繳費則請洽營隊

承辦學校。 

3. 各階段獲錄取者，逾期未繳款皆視同放棄參加機會。 

4. 第一、二階段抽籤錄取學生，繳費後經營隊承辦學校確認非招生對象之學生，將主

動辦理退費，如家長同意以匯款方式退費，手續費由家長自付，餘名額開放報名。 

(二) 繳費方式 

各階段錄取學生家長可持繳費三聯單以下列方式繳費，逾第三階段繳費期限始獲

候補錄取者，繳費方式及時限則由營隊承辦學校自訂。 

繳費方式 說明 

全省各地台北富

邦銀行臨櫃繳款 

1.臨櫃繳款免手續費。 

2.請務必於各階段繳費截止日當天下午 3 時 30 分前完成繳費。 

自動化設備繳款 

網路 ATM、自動提款機 ATM 進行繳款，請務必於截止日當天下午 3

時 30 分前完成繳費。如為跨行交易，須自行負擔手續費 17 元，

將從帳戶中扣除，金融卡轉帳繳款流程如下： 

1.插入金融卡，並輸入密碼，選擇『轉帳』項目。 

2.銀行代號『012』。 

3.『輸入轉帳帳號』時，請輸入繳費單條碼於第三聯下方的 16 碼

編號。 

4.輸入『繳款金額』。 

5.確認轉帳，取回交易明細表。 

全省各超商門市

【7-11、全家、萊

爾富、OK】繳費 

1. 超商繳費時店家會持感應器感應繳費三聯單條碼，請採超商繳

費之家長，以雷射印表機列印繳費三聯單為佳，若列印結果條

碼超出頁面，請協助將列印版面縮小至 90%以下重新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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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費方式 說明 

2. 若家中無雷射印表機，可於網站上存檔繳費單至超商列印（A4

黑白 2 元）繳款。 

ATM 轉帳及 

臨櫃服務 
請務必於截止日當天下午 3 時 30 分前完成繳費。 

信用卡繳費 
可使用信用卡語音專線或信用卡網路繳納，輸入相關資料及繳款

帳號。 

四、家長同意書繳交方式與期限 

(一) 填寫說明 

1. 家長於規定日期內完成繳費後，須將「數位學生證影本」及「繳費收據第二聯」

黏貼於家長同意書上，前項欄位新北市及基隆市學生請學務處協助蓋處室圓戳章。 

2. 家長以信用卡繳費者，「繳費收據第二聯」一欄請填寫授權編號。 

3. 第二階段繳費截止後獲候補錄取之本市需積極關懷生，如未於第一、二階段報名

期間至報名網站註冊，並開通關懷生報名功能者，須另檢附就讀學校核章審核通

過之關懷生報名申請表 (內含相關證明文件) 影本，報名申請表可至報名網站首

頁下載。 

(二) 繳交期限 

1. 第一階段錄取者請於 106 年 4 月 26 日(三)前寄(送)或傳真至各營隊承辦學校彙

整；第二階段錄取者請於 106 年 5 月 17 日(三)前寄(送)或傳真。 

2. 第二階段繳費截止後獲候補錄取者，請於繳費起 2 日內，傳真至營隊承辦學校。 

(三) 繳交方式 

1. 第一、二階段正取錄取生本市學生請於繳交期限內，將家長同意書送就讀學校學務

處，由學校轉送營隊承辦學校聯絡箱；新北市及基隆市學生則請寄(送)至各營隊承

辦學校彙整。 

2. 第二階段繳費截止後獲候補錄取者，鑒於營隊活動籌辦時限在即，為保障學生參與

權益，本市、新北市及基隆市學生請以寄(送)方式予各營隊承辦學校彙整。 

五、各營隊承辦學校有關繳費單編碼、查詢與處理說明 

(一) 繳費三聯單條碼下方之 16 碼編為委託單位代號為 5 碼（由銀行公庫部提供）＋聯

絡箱編號為 3 碼(做為存帳依據)+各營隊學校流水號為 7 碼+檢查碼為 1 碼。 

(二) 台北富邦銀行協助本項代收服務，凡報名錄取之學生可於繳費翌日下午 6 點後(超

商繳費則須待 2-3 日)，登上活動網站查詢繳費結果；各營隊承辦學校亦可於活動

網站查詢報名學生是否已完成繳費。候補生則請與營隊承辦學校確認繳費(含家長

同意書)方式與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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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退費基準 

(一) 各營隊承辦學校須於實施計畫中明列退費原則。若學生完成報名及繳費程序後，

因個人因素於繳費後至活動開始前 2 日（不含例假日）下午 4 時前不克參加，退

原繳金額七成之費用；活動開始前 1 日（不含例假日）下午 4 時前不克參加，退

原繳金額五成之費用，逾時不予退費。(例如：於 7 月 3 日（一）開始之營隊，家

長如於 6 月 29 日（四）下午 4 時前通知主辦營隊學校不克參加，可退原繳費用之

七成；如於 6 月 30 日（五）下午 4 時前通知主辦營隊學校不克參加，可退原繳費

用之五成，逾時則不予退費)。  

(二) 因營隊承辦學校方面之因素（如延期或因天災而停辦）導致學生無法參加者，則

應辦理全額退費；若學生欲索取如活動教材等相關活動物品，則可酌收工本費。 

(三) 繳費後因個人或天災因素，欲以匯款方式退費者，匯款手續費將由退費款項扣除。 


